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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鸿乐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好帮手餐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世达彩印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超杰集团有限公司、俞渝航、俞慧慧、俞振贤、卢静波、陆杏、金志洪

金华市富森进出口有限公司、金华市龙娇子服饰有限公司、余冰莹、毛雪花、童小娟
义乌市东信线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和亨进出口有限公司、周祥兴、金佩、徐东华、梁书萍、周国权、余晨曦

浙江艳庄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诺丰彩印有限公司、应凤明、应旭丹、应卓成、杜洪良

本金（元）
10000000
5000000
4490000
4950000

欠息（元）
83.7

3681437.78
1722970.05
2961489.75

账面本息合计（元）
10000083.71
8681437.78
6212970.05
7911489.75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晓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金华市佳科商贸联系电话：13957977258，杨经理
义乌市晓清资产联系电话：13867929306，胡经理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 年8 月25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其中浙江春风健
身器材有限公司基准日为2016年7月13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
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通讯员 鹿萱

日常生活中，遗失物品的情况时有发

生，有些人会联系失主归还，有些人则会

将遗失物占为己有。那么，把地上的黄金

手链“带回家”，又以为其系假货予以丢

弃，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可以拒绝赔偿

吗？近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

2024年4月，陈女士称自己在街边等

人时，不小心遗失一条黄金手链，通过查

看街边店铺监控，发现自己的手链被黄某

拾得，于是一路沿途找到黄某，要求其返

还遗失物。

面对陈女士的讨要，黄某称无可返

还，“我以为这条手链是真金链才带回家

的。可家里人认为真金链一般都被保存

得很好，这条应该是假金链。既然是假

的，我就随意丢门口的垃圾桶里了，你去

垃圾桶里找吧。”陈女士未在垃圾桶内发

现自己的手链，于是向黄某索赔，黄某拒

绝赔偿，陈女士于是将其诉至法院。

经查，原告陈女士在某珠宝行购买

涉案黄金手链，支出3746元。被告黄某

承认拾得涉案黄金手链，但拒绝赔偿。

法院认为，根据陈女士提供的证据

及黄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黄某

拾得的黄金手链系陈女士诉称的黄金手

链。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

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黄某在拾得涉案

黄金手链后，误以为系假货并予以丢弃，

存在重大过失，且原物已无法返还，故应

向陈女士赔偿损失。陈女士购买涉案黄

金手链的价格为3746元，且黄金属于相

对保值的贵金属，法院确定赔偿金额以陈

女士购买价格为准，遂判决被告黄某赔偿

原告陈女士黄金手链损失3746元。

法官提醒：
能否将“意外收获”带回家，首先要区

别捡拾的物品是抛弃物还是遗失物，两者

导致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

法律上的抛弃物是指原所有权人基于放弃

所有权的意思，以其行为或外观表明抛弃的动

产。也就是说，拾得抛弃物，便可依先占取得无

主物的所有权。法律上的遗失物是指动产所有

人或占有人非基于其意愿导致遗落他处而失去

控制的物品。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失物拾得

者有保管、及时通知、返还或送交的义务。

因此，若拾得者难以区分物品为抛弃物

还是遗失物，需要谨慎对待。面对较为贵重

的遗失物，可能是他人不慎丢失的物品，应及

时联系失主或将其交给公安等相关部门妥善

保管，这是法律刚性要求，亦符合拾金不昧的

传统美德。若将其视为天降横财拒不返还，

或归为己有随意处置导致毁损、灭失，构成对

失主所有权的侵害，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牟俊华
通讯员 董慧丽 罗锦雯

投保财产综合险是企业为维护

其财产安全、有效降低经营风险而采

用的一种重要保障方式。不过，台州

临海的一家企业却因此而烦心。该

企业为租赁的厂房投保了财产综合

险，后来厂房因隔壁工厂起火被烧

毁，保险公司却以其无厂房所有权且

不承担火灾损失赔偿责任为由拒绝

理赔。那么，保险公司真的可以拒赔

吗？近日，临海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纠纷案。

几年前，A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租赁了B公司的厂房，并从2021年开

始将机器设备、流动资产（存货）及租

赁厂房在C保险公司处投保财产综合

险。

2022年2月，隔壁海绵厂的火灾

蔓延至A公司，熊熊燃烧的大火烧毁

了厂房，仓库内存放的货物和机器设

备也几乎化为灰烬，给A公司造成了

巨大损失。A公司向C保险公司提出

索赔申请。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公估

机构对损失进行评估、鉴定，评定厂房

理算金额为818630.2元。

本以为能就此顺利拿到理赔款，

谁知C保险公司提出，承保的厂房系

房东B公司所有，A公司仅租赁使用

但无所有权，对该厂房不具有保险利

益，无保险金请求权，且A公司在火灾

事故中没有过错行为及违约责任，对

厂房的损失无需承担责任，因此拒绝

理赔。

此后，B公司出具声明，放弃对案

涉厂房火灾事故后的损失进行索赔的

权利，并承诺未对该赔偿进行主张。

但C保险公司仍拒绝理赔厂房损失，

A公司遂起诉至临海法院。

临海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保

险项目中的涉案厂房是原告从房东处

合法租赁的，原告基于该租赁合同对该

厂房享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被

告连续两年承办该厂房财产综合险，也

能说明对该厂房的风险状况及经济利

害关系有明确的认知，从而在双方之间

形成合法有效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

同时，厂房所有权人B公司也对该厂房

的火灾保险利益由原告享有进行了明

确说明，故原告对该厂房享有保险利

益。案涉财产综合险的保险条款中并

未约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事故

发生不承担责任的，保险责任免除。原

告作为该厂房承租人，厂房损坏必然对

其生产、经营造成了实际的影响和损

失。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

金818630.2元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在法官释法说理下，

被告很快启动理赔程序支付保险金，弥

补了原告为修理受灾厂房支出的费用，

挽回企业因火灾事故受到的经济损失。

本报记者 马丽红 实习生 陈诺
通讯员 张静

前几年，承租人经营困难，为了让其

继续租赁，房东决定减租。现如今，承租

人解约搬离，房东却要其补交原减免的租

金。房东的口头约定是否有效？近日，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租赁

合同纠纷案。

房东金某（化姓）在舟山闹市区拥有一

处店铺，上下两层，约133平方米。做服装

生意的汪某（化姓）看中了这里的地段和人

气，就和金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3

年，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

日，租金每年10.6万元。合同签订后，汪某

交付保证金1万元，双方履行租赁合同。

2021年3月，汪某向金某反映，“租金

太高了，经营压力很大，能不能减点租

金？”汪某四处打听了解到，同样大小、地

段更佳的其它房屋租金约10万元一年，

且店铺隔壁的房屋租金也为 7 万元一

年。金某考虑到汪某经营有困难，为了让

其继续租赁，决定以每年7.4万元的价格

租给汪某，但租赁合同没有进行修改。

2023年8月中旬，金某与汪某因退租

事宜产生纠纷，汪某当月搬离，并将钥匙

还给金某。为此，金某将汪某告上法庭，

要求汪某补交2021年3月到2023年8月

的店铺租金7.5万元并支付1万元履约保

证金。

金某认为，自2021年起，汪某即欠

付、少付租金，屡屡构成违约。2023年8

月，汪某还逃避支付租金，擅自提前一个

月搬离房屋，构成违约，应按约支付1万

元履约保证金。

汪某则辩称，每月支付的租金均经过

房东金某同意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有银

行流水印证。如果金某对支付金额有异

议，当时就应该提出来。另外，双方是协

商解除合同，其当天交付完钥匙后，金某

下午就张贴了房屋招租的告示，因此无需

支付履约保证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金某与汪某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影响效力的情

形，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

义务。汪某在租赁期间届满前搬离租赁

房屋并交还钥匙，金某也收回房屋，双方

的房屋租赁合同事实上已解除。金某主

张汪某应支付欠付租金7.5万元，汪某则

认为双方对租金进行过协商下调，2023年

均是按7.4万元一年的标准每月支付。根

据金某确认的手写账单内容和汪某提供的

转账记录，2021年3月以来，汪某每月支付

的租金与7.4万元一年相印证，金某均予以

接收且未对租金支付金额提出异议。因此

综合汪某每月支付金额，可认定汪某已足

额支付搬离前所有租金。

一审法院判决，金某提交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汪某欠付租金、擅自解除合同等事

实，金某提出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金某不服，向舟山中院提起上诉。舟

山中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近日，该判决已

生效。

法官提醒：
为避免因口头承诺引发的纠纷和法律

风险，建议租赁双方在达成任何协议时，都

尽可能通过书面形式进行确认。这样既可

以确保双方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也能避

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争议。

隔壁火灾殃及厂房
租户索赔保险遭拒
法院：财产保险合同

合法有效，该赔

捡到黄金手链后又丢弃，要赔吗？

专项检查

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山

西省医保局，运用大数据模

型，对山西省部分城市医保基

金使用数据作了筛查，根据可

疑线索指向，对忻州市保德县

德馨医院、代县和平医院，朔

州市应县东城医院、济民医

院、夕阳红华康医院进行了专

项检查，初步发现涉嫌欺诈骗

保问题。

新华社 徐骏

房东口头承诺减租后又反悔，租户要补交租金吗？


